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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律协〔2019〕9号 

 

  

攀枝花市律师协会 

关于进一步修订律师事务所章程的通知 

 

各律师事务所： 

按照司法部党组《关于开展律师行业党建规范化建设年活动

的实施意见》，律所要对照党章党规和司法部新修订的《律师事务

所管理办法》，完成对律师事务所章程的修订。 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推动全省律师事务所完成章程修订工作的

通知》（川律协〔2019〕31 号）、《关于高度重视律师事务所章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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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律协〔2019〕37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本地

实际，律所章程应当增加关于“党组织的设置形式、地位作用、职

责权限、参与本所决策、管理的工作机制和党建工作保障措施”

等内容（参见附件《律师事务所章程修改内容指引》）。 

请各律所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，抓好落实，

在本年度年检前完成律所章程修订，并按程序于 2019年 5月 30

日前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报备并将通过的新章程电子档发

送至市律协邮箱 pzhslgc.com@163.com。 

（联系人：李晋蓉、李世江，联系电话：0812—5566299） 

 

附件：律师事务所章程修改内容指引 

 

 

 

攀枝花市律师协会 

2019年 4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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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律师事务所章程修改内容指引 

 

第第第第        条条条条 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

的核心、全党的核心地位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。

把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从业的基本要求，忠于宪法和法律，自

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、维护法律的

正确实施，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，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、建设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有力的法治保

障和法律服务。 

第第第第        条条条条  加强党的建设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

党员律师的先锋模范作用，设立    律师事务所党支部(或党委或

与    律师事务所联合成立党支部或接受上级党组织选派党建工

作指导员)，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党章》开展各项活动。 

第第第第        条条条条  律师事务所党支部（党委）班子成员和合伙人会议

成员实行交叉任职。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是中共党员的，应当同时

兼任党支部书记；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不是中共党员，或者律师事

务所负责人虽是中共党员但不符合任职条件的，由律师事务所合

伙人、主要管理人员中的中共党员担任党支部书记、副书记。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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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事务所内部没有合适人选的，由上级党组织择优选派。 

第第第第        条条条条  律师事务所管理层就重大事项应征求党支部(党

委)意见，党支部(党委)书记参加本所合伙人(管理)会议和重大活

动，参与所内重大案件、事件研究。 

第第第第        条条条条  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

议决定，确保各项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引导律师依法规范

诚信执业。关注和重视党组织的发展，做好党员发展和培养工作，

要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，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，推进党组织

与律师事业的共同发展。 

第第第第        条条条条  按照党组织的工作要求和标准开展工作，开设党员

活动中心和配备专职党建工作者，在年度预算中安排党建活动经

费，确保党组织按规定开展活动，建立党组织相关档案和工作台

账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攀枝花市律师协会 2019年 4月 26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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